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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 

               

济院政字〔2012〕26 号 

 

济宁学院关于 

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的实施办法 
 

 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

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2007〕2 号）和《教育部等部门关

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教思政〔2012〕

1 号），为强化实践育人工作，促进教师了解行业企业发展状

态、最新科技成果，掌握新知识、新技术，提高教师实践教学

及社会服务能力，推进产学研育人，全面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

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挂职锻炼对象 

近 5 年没有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业教师。 

二、挂职锻炼形式 

（一）脱产形式。时间一般为一年。教师在行业企业独立

工作，学校不再安排教学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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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半脱产形式。教师在行业企业里不独立工作或只充

当助手，同时承担适量教学任务。 

（三）假期锻炼形式。教师利用寒暑假到行业企业第一线

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，在实践过程中了解生产实际，学习行业

企业技术，接受行业企业新观念。 

三、挂职锻炼要求 

1.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

业企业的有关规定，服从领导，积极参与生产管理，学习借鉴

行业企业管理、技术方面的经验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。 

2.教师到行业企业接受锻炼的同时，要利用自身优势及学

校的有利条件积极为行业企业服务。可以参与职工培训、技术

研发、生产管理，同时为毕业生实习和就业创造条件。 

3.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，要进行广泛调查研究，结束

后要完成一篇有价值的调研论文，获取或提高一项专业技能，

并对本专业的人才培养、课程设置、课堂教学、实习实训提出

建设性意见。其相关材料同时交所在单位和组织人事部（处）。 

4.挂职教师应定期向所在单位汇报工作情况。所在单位须

与挂职教师加强联系，跟踪管理。 

四、挂职锻炼计划 

学校计划每年派出挂职教师 50～60 人。到“十二五”末，

参加挂职锻炼的教师占专业教师的比例达 30%以上。 

五、挂职锻炼待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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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挂职锻炼人员在外工作期间，原聘任岗位、专业技术职

务、行政职务保留不变，在晋升职务、职称时与校内相同情况

人员同等对待。 

2.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期间享受与在职在岗人员同样

的工资、福利待遇。 

3.脱产挂职锻炼人员，其教学工作量按相应额定工作量计

算；为确保半脱产挂职人员的锻炼实效，其教学工作量一般不

超过相应额定工作量的 50%。 

4.教师在挂职锻炼期间学校给予一定的生活及交通补贴。 

六、挂职锻炼管理 

1.各部门单位应编制教师挂职锻炼的年度计划，并于学期

初报组织人事部（处）。挂职锻炼的教师人选由所在部门单位

根据计划和单位实际研究推荐，组织人事部（处）审查汇总后

报主管校长审批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 

2.教师在挂职锻炼期间由挂职单位和其所在单位双方管

理，组织人事部（处）、教务处将不定期走访检查。 

3.挂职锻炼结束，挂职单位需出具鉴定意见，挂职教师所

在单位根据学校挂职锻炼要求予以全面考核，相关考核结果报

组织人事部（处）。挂职锻炼考核合格的教师，在评先树优、

职务职称评聘、继续教育、访学等方面优先考虑。挂职锻炼考

核不合格者，按未履行岗位职责、无挂职经历处理，不享受生

活及交通补贴，不受理评聘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4.学校将制定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工作奖惩办法，对

在挂职锻炼工作中业绩突出、实效明显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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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挂职锻炼工作中态度消极，违反学校及挂职单位工作纪律或

规定造成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的，学校将给予处罚。 

5.教师挂职锻炼经历，将作为职务职称晋升的基本条件。 

七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八、由组织人事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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